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 

職員考績及甄審委員會組成作業流程 
1.目的：針對本校職員，可讓其充分了解本校職員考績及甄審委員會組成作業流程，以提升學校

整體行政效率。 
2.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本校

考績及甄審委員會組成要點 (7)。 
3.範圍：適用本校編制內職員(含留用人員、駐衛警察)之進用、升遷、年終考績(成)、獎懲等業務。 
4.權責：詳如 5 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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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於每年 7月初委員任期屆滿前一個月，簽請校長核可辦理次一年之考績及甄審委員會組

成作業。 

5-2、通知各一級單位推薦票選委員候選人及詢問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推薦本校具協會會員身

分者 3 人，提供校長從中圈選指定 1 人為指定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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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4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40003
https://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30018009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521,r115.php?Lang=zh-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521,r115.php?Lang=zh-tw


5-3、彙整推薦名單後，通知本校編制內職員(不包含人事、會計人員)選舉投開票地點及時間，

並請 2名公務人員作為本次投票之監票委員。 

5-4、投票結果併案簽請校長核可並圈定指定委員及主席。 

5-4、以電子通訊公告新任考績及甄審委員名單，並製發委員聘函。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 2 

6-1、考績委員每滿 4人應有 2人由本校受考人票選產生之。 

6-2、除人事主管為當然委員及由機關首長指定之指定委員外，各機關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選

舉權之行使，應以本機關實際受考人為限。至人事、會計、統計、政風系統人員，其考

績核定與銓敘審定程序係由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或機構辦理，非本機關之實際受考人，

不得參與一般人員甄審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之選舉。（銓敘部 92.12.19.部法二字第

0922292337號函）。 

6-3、人事、會計、統計、政風系統人員得經機關首長指定擔任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 (銓敘部

92.12.9日部法二字第 0922292337號令)。 

6-4、考績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

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計算，

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二十人以上者，至少二人。 
6-5、各主管機關之所屬參加協會之會員人數達 30人以上或超過所屬機關預算員額 1/5，且不低

於 3人時，所屬機關之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中有 1人為協會代表。(銓敘部 98.08.06.部管
二字第 09830896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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